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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爱国者治港”是“港人治港”原则的核心，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

国际惯例和治理伦理，只有“爱国者”才有资格成为治理的主体，“爱国者治港”原则蕴含着深刻的

政治效忠逻辑，香港居民不仅对香港特区政府具有效忠义务，而且对国家也承担相应的效忠义务，香

港公务人员履行效忠义务是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关键。只有准确理解“爱国者治港”的身

份认同逻辑与效忠义务，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香港才能进入由乱及治、由治而兴的新的

发展阶段，从而开启良政善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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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香港社会的暴力冲突与动荡变化对

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某种挑战，严重干扰

了“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对香港的社会稳定

带来了巨大的破坏。“面对香港局势动荡变化，

我们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

的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

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1](3)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的这一重要论断包含了丰富的内涵：第

一，指出了“香港局势动荡变化”的客观事实，

即部分香港人将“一国两制”方针中的“一国”

与“两制”对立，出现了所谓“香港自决论”和

“香港独立论”等错误的论调，甚至出现了严重

的暴力活动。第二，针对部分香港人将中央的“全

面管治权”与香港的“自治权”对立，将“高度

自治”等同于“完全自治”的情况，中央政府依

照宪法和基本法实施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第

三，针对部分香港政治团体以“民主派”自居，

“逢中必反”的乱港极端行为，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取得了“由乱到治”的效果。国内学

术界对“爱国者治港”原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

究，主要集中关注其理论逻辑、原则意义、实践

进展和完善对策，但对该原则内含的身份认同与

效忠义务等深层次的政治伦理问题缺乏系统研

究，本文拟解决以下重要问题：第一，如何理解

“爱国者治港”原则中“爱国者”的政治资格与

政治伦理。第二，如何把握“爱国者治港”原则

中爱国与爱港的一致性，即如何认识香港居民效

忠香港与效忠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三，如何

解释香港公务人员履行效忠义务是贯彻落实“爱

国者治港”原则的关键。历史证明，“一国两制”

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必须长期坚持的最佳制度

安排[1](47)，“爱国者治港”原则应当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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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框架范围内进行理解和贯彻，首先要厘清

“爱国者治港”中“爱国者”的政治资格与身份

认同。 
 
一、“爱国者治港”中的身份认同 

 
“爱国者治港”是“港人治港”原则的核心，

是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体现，

按照国际惯例和治理伦理，只有“爱国者”才有

资格成为“治港”的政治主体。在对“爱国者”

的标准和条件进行充分论证之前，我们有必要对

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香港居民”和“香港人”

进行界定，厘清其与“爱国者”的内在关系及其

政治伦理意义，因为它们涉及“治港”主体的政

治身份、治理资格与效忠义务。 
(一) “香港居民”：新的政治身份的确立 
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爱国者治港”

原则中的“爱国者”首先必须是“香港居民”。《基

本法》指出：香港居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的简称，包括永久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永久居

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和有资格依照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

性居民身份证”，而非永久性居民是指“有资格

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证，

但没有居留权的人”[2]。“香港居民”作为一个政

治概念或者说“准宪法”概念，表明的是一种特

定的政治身份，但又不是严格宪法意义上的公民

身份。《基本法》主要基于居留权将香港居民   
进行身份区分，香港的市民正式成为“香港居

民”，这种政治身份的确立对香港民众的价值认

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香港居民政治身份的复杂性与香港的历史有关，

香港居民还可以根据血统分为华裔与非华裔，根

据国籍区分为中国籍与外国籍[3](30)，政治身份的

不同决定了香港居民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

也存在差异[2]。中国政府早在《中英联合声明》

附件一中就明确了香港居民的居留权，但是部分

香港居民仅仅看到了这种身份变化的经济价值，

而没有认识到香港居民身份赋予的实质性权利

与义务体现的政治伦理认同的变化。事实上，香

港居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社会福利与退休保

障等基本权利都是在《基本法》中才予以明确保

障的[4](72−73)。然而，部分香港居民对“中国公民”

身份缺乏认同，因而导致其不能正确履行效忠义

务，甚至错误地认为“香港居民”表达的仅仅是

对香港的认同，而非对国家的认同。由于历史原

因，香港居民身份的复杂性可能带来效忠义务的

冲突，从而导致“治港”的难度，甚至出现了“乱

港”现象，一种试图强化香港本土意识的所谓“香

港人”身份认同也随之出现。 
(二)“香港人”：复杂的身份认同 
由于管治权的转移，中英两国政府对香港居

民的政治身份进行了法律确认，也带来了香港居

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换言之，香港居民政治身

份的确立迫使其自问“我是谁？”“我过去是

谁？”“我将来是谁？”等所谓“香港人”的身

份认同问题。然而，重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需要面对殖民时期被殖民者刻意扭曲的香港历

史与回归后“中国香港居民”政治身份重新确立

之间的冲突。与“香港居民”这一政治身份不同，

“香港人”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体现文化认同的概

念，与“湖南人”“广东人”等地域文化认同类

似，是香港居民对香港的价值观念、本土文化以

及生活方式等独特性的认同。换言之，“香港人”

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认同，是香港居民独特的社

会心理、集体意识与共同记忆的反映。然而，部

分香港居民强调的“香港人”概念有意淡化文化

认同，而凸显错误的政治认同。所谓“香港人”

的文化认同与上述香港居民的政治身份二者并

不一致，前者具有主观性，后者具有客观性，因

为“香港人”的文化认同是香港人对自己所属群

体的判断及情感所系，是在“谁是我们”和“谁

是他者”的不断比较中形成的[5](191)。近几年的政

治事件凸显了“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与香港认同

之间的冲突，一部分“香港人”存在一种“香港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香港人”的身份与中

国人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一些“香港人”

认为自己与“内地人”或“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之间存在着差别。少数“香港人”甚至出现了否

定“中国人”身份的极端行为，诸如焚烧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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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唱国歌、街头施暴、制造宣誓风波等。这些“港

独”行为严重违反《基本法》，对以“一国两制”

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根据有关研究，

大多数“香港人”并不否认族群/文化意义上的国

家认同[6](191−193)，但他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政权或

公民权意义的国家认同认识不清，常常以“香港

人”标榜自身的政治身份，从而与中国人的身份

相区分[7](36)。换言之，不少“香港人”的“中国

人”身份认知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这一身份，而是刻意强调其所谓“香港人”的政

治身份。正如有学者指出：“香港人在身份认同

上的含糊不清，是根源于英国殖民统治。”[8](71)

“香港人”在公民身份或政权意义上“中国人”

认同的模糊性逐渐影响其族群/文化意义上“中国

人”的认同，“港独分子”的言行对部分“香港

人”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这也说明社会环境与政治社会事件对“香港人”

的国家认同具有某种影响[7](39)。例如，2008 年北

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激发了“香港人”的国家认

同度，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香港的中国人”

的比例显著增加，而 2015 年因非法“占中”系

列事件的影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香港

的中国人”的比例则明显下降。“香港人”的身

份认同是伴随香港回归进程而建构的，是对中

国、香港本土与英国的历史的审视与选择性认 
同的过程，这种认同带有明显的政治性[5](199)。因

此，作为文化认同的“香港人”概念不再局限于

文化现象，而呈现出政治极端化特征，部分香港

政治团体或政党不仅不接受和认同《宪法》和《基

本法》构成的宪制，甚至挑战“一国两制”原则。

因此，厘清“香港居民”和“香港人”的政治伦

理意涵，有利于下文界定“爱国者”的标准和   
条件。 

(三)“爱国者”：“港人治港”的政治资格 
诚如前述，《基本法》既明确了“香港居民”

的政治身份，也承认了这种身份的复杂性，而“香

港人”这一概念则体现了“港人”身份认同的模糊

性。然而，“港人治港”原则中的“港人”是有标

准、有条件的，只有“港人”中的“爱国者”才有

“治港”的政治资格，才能成为“治港”的政治主

体，而不爱国的“港人”则可能成为乱港者，乱港

者必须出局。什么叫“爱国者”？“赞成中国收回

香港，拥护国家统一”，才能称为爱国者[9](902)。“赞

成、主张祖国统一的就是爱国者。”[9](915−916)“爱国

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

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

定。”[10](61)邓小平强调了“港人治港”必须以“一

国两制”中的“一国”作为根本性的前提，而无

论治港者是赞成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只要

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10](61)。他客观地指出了

“两制”之异，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伟大政治家的

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邓小平关于“爱国者”的

思想与《宪法》的精神高度一致，既体现了他对

宪法的尊重和忠诚，也指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与

国家统一的内在关系。 
“爱国者”是一个重要的宪法概念，《宪法》

总纲指出：“爱国者”既包括“拥护社会主义”

的人，也包括“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人[11]。根据《宪法》和《基本法》

明确“爱国者”的内涵与外延有利于理解“爱国

者治港”原则，也有利于理解香港居民效忠香港

与效忠国家的内在一致性。“好公民是爱国者”，

这是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茱迪·史珂拉(Judith N. 
Shklar)提出的重要命题，她认为好公民之所以是

“爱国者”，不仅体现在通过纳税和服兵役为祖

国服务，而且经常关注公共利益[12](5)。换言之，

好公民必须履行严格的宪法义务才称得上是“爱

国者”。然而，香港居民在常规状态下既不向国

家纳税，也不服兵役[13](1506)。因此，根据《宪法》

和《基本法》，“爱国者治港”中的“爱国者”不

局限于茱迪·史珂拉意义上的“好公民”，因为

“香港居民”既包括在香港拥有居留权的中国公

民，也包括非中国籍的居民，但只要符合《宪法》

所列类型之一都是“爱国者”。由于香港保持原

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因而“不能要求

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

主义的新中国”[14](392)。邓小平的观点与宪法提

出的爱国者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高度一致，

既体现了灵活性也坚持了原则性，符合“一国两

制”的基本精神。习近平指出，必须始终坚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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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者治港”，才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这

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15](406)。因此，“一国”

是“两制”的前提，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宪

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

香港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16](421−422)。 
总之，“爱国者”治理是国际政治通则，任

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将管治权交给不忠于自己国

家的人。尽管“爱国者治港”原则承认香港的高

度自治权，但是不符合爱国者标准的香港居民不

能成为管治者，只有拥护“一国两制”、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护和遵守

《宪法》和《基本法》，立场坚定、担当作为、

为民爱民、有感召力、有责任心的爱国者才具有

“治港”的资格[17](119)。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管治权只有掌握在“爱国者”和“爱港者”手中，

才能保证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到兴，才符合全体

香港居民的利益。 
(四)“爱国者治港”的权力来源 
从治理逻辑而言，“爱国者治港”属于地方

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治港”的权力来源而言，“港人治港”来自

国家“自上而下”的授权，是国家主权的延伸，

其自治权是由《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

央政府是香港特区民主政制发展的设计者、主导

者和推动者[18](9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实

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

司法权和终审权[2]。但是，部分香港居民没有认

识到香港的管治权是由中央政府赋予的，因而错

误地认为“港人治港”应由香港居民管治香港，

中央政府不应干预[4](73)。习近平指出：“只有做到

‘爱国者治港’，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

权才能得到有效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

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各种深层次问题才能得

到有效解决，香港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并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15](406)从

《宪法》与《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而言，“爱

国者治港”既来源于《宪法》与《基本法》，又

是对宪制秩序的有效维护。换言之，“爱国者治

港”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与《基本法》，也

规定了“爱国者”的效忠义务，在法治实践中为

香港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爱国者治港”原则中的效忠 

义务 
 

“爱国者治港”原则既体现了香港享有中央

政府赋予的高度的自治权，也意味着香港特别行

政区与“香港居民”应当承担某种效忠义务。“香

港居民”的效忠义务与其政治身份的确立相关，

即《基本法》规定的中国“香港居民”特定的政

治身份决定了其对国家和香港特区的效忠义务。

从法理而言，香港居民与内地公民对国家的效忠

义务是类似的，这是由“一国两制”中的“一国”

这一根本性前提决定的。根据《宪法》和《基本

法》，香港居民既有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

义务，也有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义务，二

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彭定康曾在施政报告中指

出：“在香港，我们建立了一个忠于我们的政治

价值观的管治制度。”[5](195)彭定康此处所说的“我

们”显然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意味着某种政治或

道德团体的归属和认同，而“政治价值观”是凝

聚“我们”的重要力量，连港英政府都倡导人们

效忠由其倡导的政治价值观主宰的管治制度，回

归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香港居民没有理由不

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爱国者治港”原

则。然而，传统的爱国与忠诚等价值观念在香港

社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与港英

政府过去的刻意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4](74−75)。因

此，准确全面厘清香港居民的效忠义务对于深入

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有着重要意义。《基本

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二条和第一百零四条分

别规定了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居民和公务人员的

效忠义务。这些效忠义务与《宪法》规定的效忠

义务是一致的，可以称之为宪法性义务。《宪法》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赋予了公民个体政治效忠

的法理基础，即公民享有宪法权利的同时也要履

行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义务，具体包括纳税、

服兵役、遵守法律等，实质上是对国家宪法体制

的效忠。《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香港

特区的宪制性法律，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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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度，是我国宪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

了香港宪制的基础[19](77−90)。因此，香港居民的效

忠对象既包括香港特区宪法体制，也包括国家宪

法体制，既有效忠香港的义务也有效忠国家的义

务，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但是，香港居民政治

身份的复杂性也意味着不同的效忠主体对效忠

对象承担的效忠义务存在一定的差别。 
(一) 香港特别行政特区政府对国家的效忠

义务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国家的关系，《基本

法》明确指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

央人民政府”。[2]《基本法》指出了在“一国两制”

的前提下，特区与国家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

系，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

部分；特区与中央的关系表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区

与内地的关系则体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高

度自治权，实行不同于其他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实行的制度。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中央政府拥

有对香港的本源性权力，而香港则享有授权性权

力[20](66)。尽管特区政府是“高度自治”的地方政

府，但它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依照《基

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2]。“特别行政区制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作出的

政治决断的产物，充分体现着作为一个统一的单

一制国家的国家意志。”[21](23)换言之，香港特别

行政区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是我国的一

个地方行政区域，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承

担对国家的效忠义务。同时，国家也授权香港特

别行政区立法规定效忠义务的具体内容，《基本

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

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

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

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

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

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2]这一

条款中的立法虚词“应”既表明了国家授权，也

体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效忠义务，条款中

的三个“禁止”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效忠

国家的具体内容，即维护香港作为国家组成部分

的主权属性，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不得有

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进而言之，香港特别行政

区实施《基本法》必须体现《宪法》确立的国家

观念和国家意志，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21](27)。 
(二) 香港居民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国家的

效忠义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国家的效忠义务需要香

港居民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基本法》规定：“香

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别行政

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2]同时，香港居民也应当

遵守《基本法》附件三规定的“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尽管上述规定较为抽

象，但明确了香港居民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虽  
然香港居民政治身份的构成较为复杂，部分非中

国籍的香港居民可能会出现某种效忠冲突，但是 
他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仍然具有效忠义

务。《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

的义务，这也意味着至少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 
民必须履行严格的国家效忠义务。尽管香港居民

不需要服兵役和向国家纳税，但并不意味着香 
港居民不需要承担国家效忠义务，这仅仅是相对 
内地公民有所减少，遵守香港法律也是间接地效

忠国家[13](1506)。而且，《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明   
确规定了香港居民的国家效忠义务，即不得从事

“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

府、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2]，香港居民遵守这些

禁止性义务是对国家效忠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底

线忠诚”[13](1507)。 
针对香港居民的效忠义务可能出现的冲突，

我们应当进一步明确其效忠义务的核心内容，即

维护国家统一、忠于人民主权原则、尊重和维护

《宪法》与《基本法》的权威。如上文所述，不

同政治身份的效忠主体需要承担或履行的效忠

义务也会有差异。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香港居

民的效忠义务可以大致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应当承担严格的效忠义

务，即对特别行政区和国家的效忠；第二类是  
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国籍人承担的效忠义

务，包括对特别行政区的严格效忠义务和对国家

的基本效忠义务；第三类是香港非永久性居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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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中国籍人承担的效忠义务，包括对特别行政

区的基本效忠义务和对国家的隐性效忠义务。这

种区分既明确了香港居民效忠的不同层级和各

自的义务要求，也客观地认识到了香港居民中的

非中国籍人因其自身国籍可能产生的国家效忠

冲突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作为香港居民，

无论是何种政治身份，他们应当认识到这种政治

身份与中国建立的特殊政治关系，不得因为效忠

其国籍所属国而危害中国主权和中国的核心利

益[22](122−124)。从上述区分可以看出，部分香港居

民出现的“爱国”与“爱港”之间的效忠义务冲

突实际上是没有全面正确地理解“一国两制”的

内涵，过分地强调了“两制”之异。香港作为中

国的一部分，“爱港”与“爱国”是一致的，部

分非中国籍的香港居民不能因其对原籍国的效

忠义务而将“爱港”与“爱国”对立起来，甚至

敌视和危害中国，这于法于理都是不正当的。 
(三) 香港公务人员对香港和国家的效忠义务 
与普通香港居民承担的效忠义务不同，香港

公务人员需要承担要求更高的效忠义务，这是由

“特别权力关系”决定的，因为公务人员是国家

权力的行使者，其地位来自国家法律的授权，其

行为对宪法体制的存续性影响极大[23](43−44)。公务

人员与国家是一种典型的公法契约关系，他们以

国家的名义从事公共服务，其政治身份和法定职

责决定了他们必须承担与一般公民不同的特殊

效忠义务[24](69)。换言之，香港公务人员的效忠义

务以其公共职务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如果不担任

公共职务则不需要承担公务人员必须承担的效

忠义务，但仍然需要履行香港居民的效忠义务。

从任职资格而言，香港的公务人员必须是“永久

性居民”[2]，这表明政治效忠或者效忠义务来源

于特定的政治身份，不具有这种身份和任职条件

则不需要效忠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或者对特定

政治共同体承担效忠义务。“公务人员必须尽忠

职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2]从立法角

度而言，“必须”作为立法虚词是带有强制性的

指令，凡是带有“必须”的法律条文，均属于行

为主体必须严格遵守的义务性规范，否则将承担

法律责任[25](13)。因此，“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负责”是香港公务人员必须履行的效忠义务。《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

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

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

这一规定指出了较高层级的公务人员就职时必

须依法宣誓拥护《基本法》，明确了对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效忠义务，其实质是拥护《宪法》和《基

本法》共同确立的宪制秩序。“依法宣誓”是公

务人员表达效忠义务的重要方式，也是体现“爱

国者治港”原则的忠诚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示

范效应。 
综上所述，《基本法》规定的效忠义务与《宪

法》规定的效忠义务是基本一致的。《宪法》第

五十二条至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效忠国家

的宪法义务，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

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维护

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不得有危害祖国的

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保卫祖国、抵抗侵

略”“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依照法

律纳税”等[11]。其中，“维护国家统一”是公民

效忠国家的根本宪法义务，但是这一义务无法直

接通过宪法予以实施，只能通过诸如《国家安全

法》《反国家分裂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

具体实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与高度自治的方针、

维护国家安全、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保障香

港居民的合法权益[26]。 
 

三、香港公务人员履行效忠义务是 
“爱国者治港”的关键 

 
通常而言，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务人员如果不

积极履行严格的效忠义务、出卖或者背叛国家利

益则将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公务人员必须对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意味着香港公务人员必

须承担严格的效忠义务。因为香港公务人员的政

治身份来自《基本法》的授权，其本身就是香港

宪制的一部分，因而其履行的效忠义务要高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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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香港居民。香港公务人员大致可以分成有就职

宣誓要求的公务人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和其他公务人员三类，其具体的效忠义务也存在

差别[22](124)。这种区分明确了不同类别的公务人

员履行效忠义务的差异性，有利于明确不同政治 
效忠主体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有利于进一步理解

和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一) 依法宣誓的公务人员承担严格的效忠 

义务 
依法宣誓是保障公务人员履行效忠义务的

一种制度，具有法定的宣誓内容和程序，有宣誓

要求的公务人员不得拒绝宣誓或擅自更改宣誓

内容或程序等[23](43)。同时，依法宣誓是一种带有

神圣性的政治言语行为，目的在于唤起宣誓公务

人员的政治良知与权力自制[13](1493)。《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条明确了有宣誓要求的公务人员依法

宣誓效忠的内容是“拥护”《基本法》，效忠对象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如《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特区基本法第 104 条

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指出：“既是该条规定

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

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27]关于香港

公务人员的“依法宣誓”，《解释》规定了具体内

容：首先，《解释》明确了宣誓是“就职的法定

条件和必经程序”。但是，《基本法》并未要求香

港所有公务人员宣誓效忠，而是针对部分有宣誓

要求的公务人员，如果不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

拒绝宣誓，不得就任相应公职，而任职资格是公

务人员享有相应待遇与履行效忠义务的前提。其

次，《解释》明确指出“宣誓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

和内容要求”。“宣誓就是以语言为符号形式的一

种政治活动,离开了语言就无所谓宣誓。”[25](18)因

此，宣誓人应当保证宣誓内容的准确和完整。香

港的政治风波表明部分有宣誓效忠义务的公务

人员宣誓时既没有诚意，也不庄重，甚至对法定

的誓言内容进行歪曲和丑化，严重违反了《基本

法》。《解释》明确要求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

宣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法

定内容。第三，《解释》指出有宣誓效忠义务的公

务人员如果拒绝宣誓，就“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

应公职的资格”。《解释》还明确指出了拒绝宣誓

另外的两种形式，即“宣誓人故意宣读与法定誓

言不一致的誓言”与“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

方式宣誓”，这样的虚假宣誓无效。而且，有宣

誓效忠义务的公务人员拒绝宣誓或者未进行合

法有效的宣誓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四，

《解释》明确了公务人员的宣誓必须在法律规定

的监誓人面前进行，明确了监誓人的责任是必须

“确保宣誓合法进行”，根据《解释》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法律规定确定宣誓是否有效[27]。上述内容

表明，有宣誓要求的公务人员通过法定形式和法

定誓言进行就职宣誓是其对特区政府政治效忠

的重要体现，这种效忠宣誓既是对香港特区的承

诺，也是对国家的承诺，因而有宣誓要求的公务

人员依法宣誓效忠也是其必须承担的严格的效

忠义务。 
没有宣誓效忠要求的公务人员是否就不需

要承担严格的国家效忠义务呢？这需要回到上

文对香港居民效忠义务层次的区分上，无论是有

宣誓效忠抑或无宣誓效忠要求的公务人员，其效

忠义务都是以香港居民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效

忠义务为基础的，但是公务人员的效忠义务高于

一般香港居民的效忠义务，这是由特定权力关系

所决定的。 
(二)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承担最高效忠

义务 
根据《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需要承担严格的国家效忠义

务，而且与普通香港居民和公务人员相比应当承

担更高甚至最高的国家效忠义务，应当在特别行

政区起模范带头作用。例如，《基本法》规定：“香

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廉洁奉公、尽忠职

守。”[2]这一条款与“公务人员必须尽忠职守”的

规定相类似，但“廉洁奉公”则对行政长官提出

了更高的政治伦理要求。 
《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 
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本法的规

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2]



政治与社会研究                         左高山，张璐：论“爱国者治港”中的身份认同与效忠义务 

 

133

 

行政长官是香港政制的核心，既是特别行政区首

长也是特别行政区政府首长。通常而言，“行政

长官”是指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整个香港特

别行政区。当行政长官作为特别行政区政府首长

时，主要是行政管理权，与立法权属于同一个层

级[28](56−57)。行政长官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决定了

行政长官必须遵守《基本法》与《宪法》，效忠

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效忠国家，二者是高度统一

的。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中央

授权，是一种从属性权力，是国家主权和中央政

府权力的延伸。香港享有的“管治权”以“一国

两制”为基础，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

力所有”的转移。因此，“高度自治”并不等于

“完全自治”，中央作为管治权的所有者拥有监

督权[29](78)。 
行政长官承担最高效忠义务与其任职资格

和条件相关。《基本法》第四十四条指出，香港

特别行政区长官的一个重要任职限制条件是“在

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

的中国公民”[2]。“外国无居留权”“永久性居民”

“中国公民”等与政治身份密切相关的限定词包

含了行政长官的国家效忠义务。行政长官候选人

资格的严格审查也表明其必须承担严格的效忠

义务，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从

“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其审查，并且对“行政长

官候选人是否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30]。因此，

行政长官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就是效忠国家。 
(三)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的效忠义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部分议员具有“非中

国籍”或者“在外国有居留权”，这种复杂的身

份也导致了其履行效忠义务的复杂性。2016 年

10 月 12 日，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游蕙桢等

在宣誓仪式上的辱国言行违反了《基本法》，凸

显了立法会议员的政治效忠危机问题。立法会议

员作为公务人员，“有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服从行政长官领导和恪尽职守的义务。效忠国家

义务与服从政府、依法恪尽职守的义务直接联系

在一起。”[22](124−125)因此，不能因为立法会议员身

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淡化或减少效忠义务，而

且《基本法》明确规定了就职宣誓要求，因而他

们应当承担严格的效忠义务，如果违反效忠誓言

将自然丧失任职资格[2]。根据香港本地立法，议

员在获提名时即声明拥护《基本法》并保证效忠

香港特别行政区，而且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委员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就立法会

议员候选人是否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31]。立法

会议员作为公务人员是国家宪法体制的一部分，

既应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也有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上述立法会议员辱骂国

家的行为违背了其对国家和香港的效忠义务，严

重挑衅了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的方针，应当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爱国者治港”原则包含了香港

居民、公务人员和特区政府对国家和香港的效忠

义务，这种效忠义务与香港居民特定的政治身份

密切相关，是由《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建

的宪制体制规定的一种宪法性义务，这种义务具

有外在的强制性，需要通过一系列严肃的政治行

为和政治仪式诸如效忠宣誓唤起和激发香港居

民爱国爱港的内在情感，从而将外在的效忠要求

内化为内在的道德需要，从情感上认同国家，从

行动上效忠国家。 
 

四、结语 
 

香港的实践证明，“爱国者治港”是全面贯

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在实施这一原

则的过程中，我们要正确认识“爱国者治港”与

“反华者乱港”的辩证关系，针对乱港者，“务

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充分认识实施“一

国两制”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充分认识

“香港居民”政治身份确立的重要意义，同时也

要充分认识“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多元性和复杂

性。“爱国者治港”原则包含了身份认同及效忠

义务，是“港人治港”原则的核心，其中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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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者”有着严格的标准和条件，是“治港”的政 
治资格。在今后的“治港”实践中，香港特别行

政区应当进一步规范和明确“爱国者”的条件，

全国人大也应当加强宪法解释。同时，香港要加

强对“治港”者资格的审查，明确香港公务人员

必须履行国家效忠义务，确保爱国爱港者“治

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爱国者治港”原则体

现了爱国与爱港的一致性，即香港居民对香港特

区政府效忠义务与对国家的效忠义务的一致性。

香港公务人员履行效忠义务是贯彻落实“爱国者

治港”原则的关键，公务人员宣誓效忠是落实“爱

国者治港”原则的重要表现。历史证明，只有坚

持“爱国者治港”才能保持香港长久的繁荣稳定。

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也昭示了一个深刻的

道理：“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

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15](406)如何全面准

确理解和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内在逻辑是

香港实现“由治到兴”的关键，“爱国者治港”

原则应当在《宪法》和《基本法》的框架范围内

进行理解和实施。唯有如此，香港才能进入由乱

及治、由治而兴的新的发展阶段，开启良政善治

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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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is the core of the principle of "Hong Kong 
people governing Hong Kong" 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governance ethics, only "patriots" are qualified to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governance. The principle of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contains profound political loyalty 
logic. Hong Kong residents not only have allegiance obligation to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but also 
bear corresponding loyalty obligations to the country. The fulfillment of allegiance obligation by Hong Kong 
public servants is the key to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Only by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identity logic and allegiance obligation of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and fully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an Hong Kong enter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from chaos to governance and from governance to prosperity, thus opening a new chapter of 
goo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nd kin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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